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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美中文學校聯合總會 
與海外僑校推動生命教育 

合 作 協 議 書 
         全美中文學校聯合總會（以下簡稱甲方） 

        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（以下簡稱乙方） 

茲為因應全球化浪潮下，文化與價值信念的衝突加劇之趨勢，積極協助海

外僑校幫助學生建立「珍惜生命、尊重生命、 熱愛生命」的態度，並導引學生

「深化人生觀、內化價值觀與提升人格靈性」，特結合國內外產官學資源，共同

營造優質美好的「生命教育」之學習環境，特訂定本協議書。 

第一條：海外生命教育點功能 

(一) 「生命教育」教學：乙方運用海外僑校教學點實體教室進行「生命教

育」授課，並配合甲方提供之教學網站，採「實體/虛擬」及「同步/

非同步」混成式教學。僑校教學不得少於三十次課程單位，不得無故

缺席。 

(二) 師資培訓：乙方可選派老師，接受相關的師資培訓課程及諮詢服務，

以使該僑校成為社區「生命教育」教學中心。師資培訓課程共兩次(四

天三夜開業集訓、二天一夜結業集訓)，師資培訓課程地點與時間配

合訂在全美中文學校總會年會左右，實體培訓所需費用，由學校(乙

方)或參加受訓的老師自行負擔。選派的老師得參加網路師資培訓課

程，網路師資培訓課程不得少於二十二單元(一年內)，且不得無故缺

席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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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 文教宣傳：乙方配合甲方之計畫，成為推廣優質「生命教育」之據點。 

(四) 教材展示：乙方應展示甲方提供之平面或數位教材，並提供產業界研

發之優良數位學習教材發表及推廣平臺。 

(五) 發展複製：乙方應結合當地其他「生命教育教學點」的師資，適時適

地辦理教學觀摩會，發揮典範複製效益。 

第二條：甲方輔助事項  

(一) 甲方得視乙方辦理「生命教育」之需求，於實體教室進行授課的同一

學年酌予補助乙方維持營運教學點所需校舍，電腦軟硬體設備之相關

補助經費(美金二千五百元)。 

(二) 不定期邀集「生命教育」相關領域專業學者、專家，組成海外巡迴輔

導團隊，協助乙方評估檢視現有營運模式、網路教學模式及推廣行銷

等機制。 

(三) 依據海外「生命教育」的學習需求，建構一個結合「生命教育」與「華

語文」課程、教材、教學軟體及工具之教學網站，並提供乙方教學運

用。 

(四) 乙方可透過甲方舉辦之「生命教育」研習活動、網路推廣活動等管道

進行推廣行銷。 

第三條：乙方應配合事項 

(一) 協助甲方建置之「生命教育」之經營：包括運用數位學習平臺進行線

上授課；擔任線上諮詢教師等。 

(二) 配合甲方推廣正體字教學與教材，若因特殊需求，經向甲方報備後，

得進行簡化字教學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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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 乙方得提供教學教室及其他教學材料所需。 

(四) 每半年（一月、七月）提交執行成果報告，包括開課數、學生/學員數、

文教活動辦理成果等(格式由甲方提供)。 

(五) 乙方除定期提供成果報告外，甲方得隨時查核成果報告所載事項及要

求提供相關資料，乙方不得拒絕。 

第四條：本協議書未約定事項，雙方得以換文方式另行約定，並視為協議之一部

分。 

第五條：本協議書自簽訂之日起兩年內有效，若乙方無法達成第三條所列應配

合事項，或乙方每半年（一月、七月）提交之執行成果報告經甲方評核

成效不彰，且經告知後仍未能改善，甲方得提前終止本協議書，乙方所

領取的補助經費當全數退還甲方。 

第六條：本協議書壹式貳份，經甲乙雙方簽署後生效，由雙方各執壹份為憑。 

立協議書人： 

 甲  方： 全美中文學校聯合總會 

代表人： 總會長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簽名或蓋章） 

地  址： 

電  話： 

 乙  方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中文學校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代表人： 校長或學校負責人     （簽名或蓋章） 

地  址：  

電  話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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